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狮市监处罚〔2025〕1017号 

当事人：  石狮市凤谦家禽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50581MA3310HC75                                  

住所（住址）：   福建省灵秀镇古宅农贸市场20号楼南起

第六间                                      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蔡章埕                                      

2025年3月27日，本局依法对陈圳辉涉嫌经营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散养土鸭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执法人员

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发现，陈钏辉销售的不合格散养土鸭的供

货商是本案当事人石狮市凤谦家禽店，当事人销售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散养土鸭的行为涉嫌违反《食用农产品市

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本局

于2025年3月27日依法予以立案调查。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委托人进行询问调查，围绕其经营

不合格散养土鸭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调查发现，

该批次不合格的散养土鸭是其从宝盖的郭国锡处购入，而石

狮公安局已对郭国锡涉嫌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立案调查。2025年7月28日本案调查终结。 

经查，当事人于2023年11月11日向宝盖的郭国锡订购了

3只土鸭，购进价33元/只。2023年11月13日，当事人向陈圳



 

 

辉销售了2只土鸭给陈圳辉，销售价54元/只，收入108元。

上述散养土鸭经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委托福州海关技术中心

监督抽检，检验结论（检验报告No：301032302611）显示：

检验项目呋喃唑酮代谢物实测值11.0ug/kg；不符合农业农

村部公告第250号《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

物清单》不得检出的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能提

供上述土鸭的供货商名称及进货票据，但未向供货商索取相

应批次土鸭的检疫合格证明材料。 

另执法人员通过查询福建省一体化大融合行政执法平

台确认，当事人此前不曾因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

农产品的行为被市场监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被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各1份，证明当事人的基

本情况及授权委托情况；   

2. 对陈圳辉的询问笔录2份、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3份、

公安对当事人的讯问笔录复印件1份及公安对陈圳辉的讯问

笔录复印件2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销货清单复印

件、送货单复印件、转账记录截图打印件，证明当事人经营

不合格散养土鸭的具体情况及散养土鸭供应商与当事人的

交易情况；  

3.执法人员提取的散养土鸭检验报告（No：

301032302611）、检验机构资质材料，证明了当事人经营的

散养土鸭经检验不合格的事实； 



 

 

4.福建省一体化大融合行政执法平台查询截图1份，证

明当事人此前未曾因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

品被行政处罚的事实； 

5.执法人员提取的石狮市古宅农贸市场出具的情况说

明，证明了当事人经营规模小的事实； 

6.当事人提供的福建省肿瘤医院病历记录、疾病证明书

，证明当事人患有癌症需长期治疗，生活确有困难的事实。 

2025年8月14日，本局向当事人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告

知书》（狮市监罚告〔2025〕1017号），告知当事人拟对其

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的意见。 

本局认为，呋喃唑酮代谢物是呋喃唑酮在动物体内经过

肝脏代谢后所产生的多种代谢产物，呋喃唑酮为农业农村部

公告第250号《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及其他化合物清单》

上的禁用药物，根据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新修订《关于

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21)24号)第九条第(二)项之规定“下列物质应当认定

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二）因危害人体健康，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列入《

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保健食品中可能

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的禁用农药、

《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等名单上



 

 

的物质；......”，呋喃唑酮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

料。 

当事人经营检出呋喃唑酮代谢物的散养土鸭的行为，违

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

条第一款“禁止销售者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

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三十四条第（一）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

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

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的规定，构

成经营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散养土鸭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

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

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

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

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

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

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

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经营上述食品” 、《食用农

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销售者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采购、销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

条规定情形的食用农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的规定，应当给予当事



 

 

人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食品，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

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采购食用农产品未按要求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

查验记录制度和保存相关凭证的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销售者采

购食用农产品，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建立

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索取并留存食用农产品进货

凭证，并核对供货者等有关信息。”的规定，构成《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应当

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的

名称、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

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

月。”规定的未按要求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

保存相关凭证的违法行为。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处罚：（一）销售者违反本办法

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未按要求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

制度，或者未按要求索取进货凭证的；”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

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

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



 

 

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

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 之规定，应当

责令当事人改正采购食用农产品未按要求建立食用农产品

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保存相关凭证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鉴于当事人是在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灵秀镇古宅农贸

市场20号楼南起第六间的摊贩，经营规模较小，属于《关于

“三小”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问题联席会议经要

》规定的适用主体，且其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土鸭的

行为系初次违法，货值金额及违法所得较少，符合《泉州市

市场监管领域不予处罚和减轻从轻处罚适用规则》第九条第

（一）、（三）、（五）、（六）项规定的违法行为轻微的

认定情形。但由于陈圳辉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土鸭案发

时，当事人作为涉案土鸭供货商，未能在案发时如实供述，

配合本局的调查，隐瞒其经营不合格土鸭的违法行为；且当

事人在明知其上游供货商郭国锡无法提供涉案不合格土鸭

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的情况下仍购进并销售。另查，当事人经

营者蔡章埕于2020年确诊“左肺小细胞癌伴脑转移（广泛期

）”，至今持续使用安罗替尼靶向药维持治疗，又于2025年

确诊“左肺腺癌”，2025年进行手术及化疗治疗，至今仍在

治疗中。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局决定参照《泉州市市场监

管领域不予处罚和减轻从轻处罚适用规则》第八条第（三）

、（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

…（五）当事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有困难的



 

 

；……”及 《关于“三小”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

量问题联席会议经要》减轻处罚之规定，对当事人经营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土鸭的违法行为予以减轻处罚。 

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

三十九条第（一）项、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二十六

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

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

》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经营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土鸭和采购食用农产品未按要求建立食用

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保存相关凭证的违法行为，并对

当事人处理如下： 

1.对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土鸭的违法行

为，没收违法所得108元，处罚款10000元； 

2.对当事人采购食用农产品未按要求建立食用农产品

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保存相关凭证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以上款项合计人民币10108元整，当事人应当在接到本

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

上的缴款渠道（代收银行网点、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支付

宝、微信等）缴交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石狮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

法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

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复议或诉讼

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sealdwy）  

2025年08月2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